
 

 

基隆市都市計畫倉儲區申請設置文化創意產業審查項目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申請事由： 

申

請

人

資

訊 

姓 名 
（或機構名稱及

法 定 代 理 人 ） 
 

申

請

資

訊 

地 段 地 號  

地 址  面 積  

電 話  
本府公告之都市計

畫 倉 儲 區 編 號 

 

申 請 類 別 
□首次申請 

□變更申請 

符合文化創意產業 

使 用 類 別 

 

類
別 

審   查   項   目 審 查 結 果 審查單位 核章／簽名 

書 
件 
審 
查 

1、是否檢具下列文件（申請變更時亦同）： 
(1) 申請書，載明申請人之姓名或機構名稱及負

責人、住址、電話、申請地號、基地面積、

申請事由，並由申請人簽名及蓋章。 
(2) 土地（含建物）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（同意

書或土地登記謄本）。 
(3) 計畫書，載明申請文創產業使用之整體規劃

及特色說明概要供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認。 
(4) 其他相關文件 

□是 □否 
都市發展處 

(都市計畫科) 

 

計 
畫 
審 
查 

申請使用項目符合文創法所定義之產業類別。 

□是 □否 
文化局 

(文化發展科) 
 

□是 □否  
 

 

□是 □否  
 

 

□是 □否  
 

 

審查附帶決議

及配合事項 

 

 

 

備 
考 

 

總 
評 

審查結果： □同意使用           □修正後續審         □不符合規定（不同意使用） 

承辦人 科長 技正 副處長 處長 

     

 

附表 


